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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股東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完成審核載於第26頁至第76頁內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表。

董事及核數師之責任

貴公司之董事須負責編製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表。在編製該等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表時，董事必

須貫徹地採用合適之會計政策。

本核數師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獨立意見，並按照百慕達公

司法第90條僅將此意見向整體股東呈報，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報告

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意見基準

吾等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核數準則進行本公司之核數工作，惟受下文之解釋所限之工作範

圍除外。

審核工作包括按測試基準審核有關於財務報表所載金額與披露之證據。另外，亦包括評估董事於

編製財務報表時作出之重大估計與判斷，以決定會計政策是否適合　貴公司與　貴集團之情況，

是否貫徹一致採用及作出足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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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籌備其核數工作，以取得吾等認為所需之一切資料與解釋，為吾等提供足夠證據，以就財務

報表是否並無重大失實作出合理之確定。然而，吾等獲提供之若干核數證據有限，並載列如下：

一家附屬公司之會計記錄及證明文件

南海亨達木業有限公司（「亨達」）（　貴公司之其中一家營業附屬公司）自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七日

起暫停運作，這是由於根據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八日所簽訂供電協議所共建共管之電廠（「電廠」）

於同日暫停運作而未能供應電力與蒸氣所致。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九日，亨達之銀行賬戶、資產及其會計賬簿與部分會計記錄（包括會計分類

賬及記帳憑證）被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扣查就深圳發展銀行佛山分行（「申索

人」）關於亨達與申索人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聲稱訂立之銀行貸款合約提出之申索。被扣查

之賬簿及記錄其後已獲解除並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發還予亨達。亨達之賬簿及會計記錄僅記錄

及更新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亨達由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七日（即亨

達暫停運作之日）期間並無任何分類賬、憑證及其他原始憑證，同時，該年度之若干沒被法院扣

查及於停產後存放在亨達辦公室之原始憑證（主要為發貨單、收貨單及生產記錄等）亦不知所捬或

並不齊存。　貴公司未能與前亨達法人代表取得聯絡，而亨達其他主要管理層及負責會計與財務

工作之人員亦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中旬相繼離開該公司。

貴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內載有以

下亨達應佔之結餘﹕

－ 港幣51,954,000元之設備及機器；

－ 港幣24,710,000元之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港幣36,681,000元之營業額；

－ 港幣35,001,000元之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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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2,641,000元之行政開支；及

－ 港幣3,000元之財務費用。

在沒有完整會計記錄之情況下，並無令人滿意之核數程序可供吾等選擇採納，以確保合併於　貴

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亨達應佔之營業額、銷售成本、行政開支、財務成本及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項，已公平地呈列。吾等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核數準則第700號「獲委聘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就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賬簿及

記錄（包括亨達）進行有限度審閱，吾等並不知悉有需要就審閱　貴集團截至該有關期間之財務報

表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由於並無其他令人滿意之核數程序可供吾等選擇採納，以確定上述事項是否已妥為計算並於財務

報表中公平地呈列。因上述事項而產生之任何調整，均有可能會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以及　貴集團於該日之資產淨值造成重大影響。

在達致吾等之意見時，吾等亦會評估於財務報表內所呈報之資料整體上是否充足。吾等相信，吾

等之審核工作已為吾等之意見提供一個合理基準。

保留意見：有限審核範圍

除因亨達之有關會計賬目及財務記錄未能提供而可能需要作出之調整外，吾等認為財務報表真實

與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

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恰當編製。

純粹就吾等就「意見基準」一節所載事項所受之限制而言：

‧ 吾等並未就亨達之審核工作完全取得所需之資料與解釋；及

‧ 吾等未能決定亨達是否正確地保存了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七日（即亨

達暫停運作之日）止期間之正式賬簿及會計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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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等不發表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務請　閣下注意，吾等並無就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南海佳順木

業有限公司（「佳順」）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一間銀行與一名獨立第三方之間之若干

聲稱貸款合約合共達人民幣40,000,000元（約相等於港幣38,000,000元）（為一銀行與佳順訴訟之主

題事項）而向一間銀行提供之一項聲稱擔保收到直接確認書。

囱健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


